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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新莱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信达创重购字(2025)第 001-06号

致：广州新莱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与信达签署的《专项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信达接受公司委托，担

任公司本次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为公司提供法律服务。

信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上市

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

则（试行）》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于 2025年 10月 27 日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

新莱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

鉴于本次交易的报告期更新为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5 年 9月 30 日，天健

已对标的公司 2025 年 1-9月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加期审计并出具广州金南磁性材

料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健审〔2026〕7-5号），以下简称“《标的公司加

期审计报告》”）、天健为本次交易出具的广州新莱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2025年度 1-9月《审阅报告》（天健审〔2026〕5-1号），信达律师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本次交易所涉上市公

司、标的公司在 2025年 5月 1日至 2025年 9月 30 日期间（以下简称“补充核

查期间”）相关法律事项进行进一步核查验证，对《原法律意见书》中披露的内

容进行相应更新、修订并出具《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新莱福新材料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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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信达律师已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

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所涉事实进行了

核查验证，以确保《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

大遗漏。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是对《原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并构成《原法律

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法律意见书》与《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不

一致的部分，以《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为准。除《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上下文另有解释或说明外，信达律师在《原法律意见书》中声明的事项以及所使

用的简称和释义仍适用于《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信达律师同意将《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作为新莱福本次交易所必备的法

定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承担责任；《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仅供新莱福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基于上述，信达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并在此

声明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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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交易的方案

补充核查期间，本次交易的方案未发生变化，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仍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 本次交易的交易各方主体资格

（一）上市公司的主体资格

经核查，上市公司于 2025年 8月 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根据《广州新莱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

公告》，因上市公司已完成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

属期 66.58 万股归属登记工作，上市公司注册资本由 10,492.2890 万元变更为

10,558.8690万元，并于 2026年 1月 6日取得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的现行有效《营业执照》，除前述注册资本变更事项外，上市公司的其余基本情

况、设立及历次主要股本变动情况未发生变化。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上市公司为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

股份有限公司，仍具备参与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二）交易对方的主体资格

经核查，圣慈科技的企业名称、出资额、经营范围发生变动，其基本情况变

更如下：

企业名称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圣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92DCX1E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H0503

执行事务合伙人 汪小明

出资额 8,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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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

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

资等金融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7-07-07

营业期限 2017-07-07至2037-07-06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圣慈科技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汪小明 4,280.00 53.50%

2 慈欣投资 1,156.00 14.45%

3 饶钦盛 800.00 10.00%

4 孔少明 480.00 6.00%

5 何美莲 368.00 4.60%

6 卢杏枝 336.00 4.20%

7 徐各清 336.00 4.20%

8 胜恒投资 244.00 3.05%

合计 8,000.00 100.00%

除前述事项外，圣慈科技及其他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各交易对方仍依法有效存续，具备

参与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一）《原法律意见书》出具后新取得的批准与授权

经核查，上市公司及交易对方关于本次交易已履行的批准或授权未发生变化，

该等批准和授权仍在有效期内。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本次交易新增的批准和授权情况如

下：

2026年 1月 23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二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https://www.qcc.com/firm/f1f59285e3acba785d734a17e25c1b5f.html
https://www.qcc.com/firm/5b6b330a9b209418d84d9c7170271fc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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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批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关加期

审计报告、加期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关于修订〈广州新莱福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进行了审

议。

（二）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本次交易尚需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综上所述，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现

阶段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本次交易应在上述各项批准和授权全部取得后

方可实施。

四、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

补充核查期间，本次交易相关方签署的《资产购买协议》及《资产购买协议

之补充协议》《业绩补偿协议》内容未发生变化。

五、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情况

（一）金南磁材的基本情况

经核查，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金南磁材的基本情况未发

生变化，仍为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二）金南磁材设立及历次股权演变

经核查，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金南磁材的股本结构未发

生变化。

（三）金南磁材的权利限制情况

根据金南磁材的工商档案并经信达律师查验，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出具日，金南磁材股权不存在抵押、担保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不存在法

律争议或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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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南磁材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金南磁材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五）金南磁材的业务与经营资质

补充核查期间，金南磁材及其子公司的经营范围及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金

南磁材及其子公司取得的主要经营资质、备案及认证未发生变化。

（六）金南磁材的主要资产

1、不动产权

（1）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金南磁材及其子公司新增取

得不动产权证书如下：

序

号

权利

人
证书编号 坐落 面积(㎡)

权利

期限

取得

方式
用途

他项

权利

实际

用途

1
金南

磁材

粤（2025）广

州市不动产权

第10098254号

广州市增城区

增江街塔山大

道 162 号

宗地

20020.00/

房屋

21799.06

2072.

11.03

出让/

新建
工业 无 厂房

2
金南

磁材

粤（2025）广

州市不动产权

第10098248号

广州市增城区

增江街塔山大

道 162 号之一

宗地

20020.00/

房屋

664.55

2072.

11.03

出让/

新建
工业 无

门卫室、

地下设

备房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金南磁材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尚待取

得产权证书的房屋或土地。

（2）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金南磁材及其子公司不存在

租赁第三方不动产用于生产经营的情况，原有 1处宿舍租赁已到期并终止，金南

磁材及其子公司目前租赁 9处房屋作为企业员工宿舍。

2、知识产权

（1）截至补充核查期末，金南磁材及其子公司的注册商标情况未发生变化。

（2）截至补充核查期末，金南磁材及其子公司新增专利如下：

序号
权利

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类型 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取得

方式

权利

限制

1
金南

磁材

一种软磁复合材料及

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CN20241003

5119.6
发明 2024-01-10 2025-05-27

原始

取得
无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金南磁材及其子公司共计 8项专利

失效，具体情况如下：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a7d00a28be9d4ad345a718eaaf03c0e2.html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a7d00a28be9d4ad345a718eaaf03c0e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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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利

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类型 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取得

方式

失效

原因

1
金南

磁材

一种防止磁性橡胶片

粘连的涂覆装置

CN2015209343

75.5

实用

新型
2015-11-19 2016-08-31

原始

取得

期限

届满

2
金南

磁材

一种电磁吸波片制备

装置

CN2015209437

20.1

实用

新型
2015-11-23 2016-08-17

原始

取得

期限

届满

3
金南

磁材
一种模具注塑装置

CN2015209778

86.5

实用

新型
2015-11-30 2016-08-17

原始

取得

期限

届满

4
金南

磁材

一种铁氧体橡胶磁片

卷材分切机调刀装置

CN2015209478

14.6

实用

新型
2015-11-23 2016-05-04

原始

取得

期限

届满

5
金南

磁材

一种铁硅铝软磁合金

立式浇铸模组

CN2015209311

31.1

实用

新型
2015-11-19 2016-05-04

原始

取得

期限

届满

6
金南

磁材

一种用于铁镍钼软磁

合金粉末还原退火的

承载装置

CN2015209343

15.3

实用

新型
2015-11-19 2016-05-04

原始

取得

期限

届满

7
金南

磁材

一种微小铁氧体橡胶

磁片收集装置

CN2015209439

81.3

实用

新型
2015-11-23 2016-05-04

原始

取得

期限

届满

8
金南

磁材

一种能吸收飞尘的粉

体分级装置

CN2015209343

46.9

实用

新型
2015-11-19 2016-05-04

原始

取得

期限

届满

（3）截至补充核查期末，金南磁材及其子公司未拥有已登记的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和美术作品著作权。

（4）截至补充核查期末，金南磁材及其子公司的域名使用权情况未发生变

化。

3、主要设备

根据金南磁材及其子公司的确认及《标的公司审计报告》《标的公司加期审

计报告》，金南磁材及其子公司的固定资产包括运输设备、电子设备、办公设备，

截至补充核查期末，金南磁材及其子公司通过合法方式取得前述办公及电子设备、

机器及专用设备、运输设备等生产经营所必需的主要设备。

4、对外投资

根据金南磁材及其子公司的确认并经核查，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出具日，金南磁材对外投资主体中，金南金属存在变更情形，具体如下：

2025 年 10 月 27 日，金南金属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东莞纳圣将其持有的

15%金南金属股权作价 600 万转让给标的公司。同日，标的公司与东莞纳圣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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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协议。

根据广东粤达资产评估与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粤达评报字

（2025）第 Z110072 号”《广州金南磁性材料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事宜所涉及广

州金南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少数股东 15%的股东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收益法下金南金属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3,732.54 万元，

金南金属 15%股权对应评估价值为 559.88 万元。

2025 年 10 月 30 日，广州市增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本次股权转让事宜，

本次转让完成后，标的公司持有金南金属 100%股权。

（七）金南磁材的重大侵权之债

补充核查期间，金南磁材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

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八）金南磁材的税务

金南磁材于 2025 年 12 月 19 日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编号为

GR202544005774，有效期 3年。有效期内，金南磁材享受 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优惠。

补充核查期间，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情况、享受的税

收优惠情况未发生其他变化，不存在因违反税收管理方面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重

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九）金南磁材的环境保护、安全生产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金南磁材及其子公司所涉项目环评

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主体 项目名称 所在用地 项目备案 环评批复 环保验收

1 金南磁材

广州金南磁性材

料有限公司建设

项目

广州市增城区增江

街经三路 8号

090183359210

350

增环影

[2010]047 号

增环管验

[2017]6 号

2 龙门金南

高性能电子元件

及电子专用材料

产业化基地建设

项目

龙门县惠州产业转

移工业园工业三路

2017-441324-

39-03-008161

惠市环（龙门）

建[2020]73 号

已完成自

主验收

3 金南磁材
金南磁材改扩建

项目

广州市增城区增江

街经三路 8号

2018-440118-

39-03-814105

穗环增评

[2021]189 号

已完成自

主验收

4 金南磁材

金属精密元器件

产业基地建设项

目

广州市增城区增江

街塔山大道 162 号

2211-440118-

04-01-842828

穗环管影（增）

[2025]46 号、穗

环管影（增）

[2025]201 号

尚未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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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龙门金南

高性能合金材料

与软磁元器件生

产基地建设项目

龙门县惠州产业转

移工业园工业三路

2510-441324-

04-01-806024

惠市环（龙门）

建[2025]29 号

尚未开工

建设

补充核查期间，金南磁材及其子公司的企业生态环境领域无违法违规信息核

查的结果为“无”；金南磁材及其子公司的企业安全生产领域、消防安全领域无

违法违规信息核查的结果为“无”。

（十）金南磁材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1、重大诉讼、仲裁

根据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5）粤 0118 民初 16112 号”

《民事调解书》及“（2025）粤 0118 民初 16112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标

的公司与东莞纳圣的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已经人民法院调解结案，调解协

议已经履行完毕。

补充核查期间，除已披露的情形外，金南磁材及其子公司未新增争议金额在

50 万元以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案件。

2、行政处罚

根据金南磁材及其子公司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息报告》、报告期

内营业外支出明细、书面确认，补充核查期间，金南磁材及其子公司不存在重大

行政处罚事项。

六、本次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理及职工安置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并经信达律师查验，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公司

债权债务的转移及员工安置事项。

七、关联交易与同业竞争

1、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实施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圣慈科技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汪小明合计持有 54.00%财产份额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

企业；广州易上为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且汪小明担任该企业的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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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长；金诚莱贸易为汪小明担任董事的企业。根据《重组管理办法》《股票上市

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就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召开审议本次交易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时已适用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上市公司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依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关联交易发表意

见；上市公司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时，已适用关联交

易的决策程序。

据此，信达律师认为，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上市公司已

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上述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有关决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金南磁材的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根据天健出具的《标的公司审计报告》《标的公司加期审计报告》、金南磁

材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依据《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等法律法规，截至补充核查期末，金南磁材的关联方主

要如下：

1、金南磁材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 5%以上股权的股东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1 圣慈科技 控股股东

2 汪小明 实际控制人

3 广州易上 其他持有 5%以上股权的股东

4 华农资产 其他持有 5%以上股权的股东

5 金诚莱贸易 其他持有 5%以上股权的股东

6 饶钦盛 合计间接持有 5%以上股权的股东

7 华南农业大学 间接持有 5%以上股权的股东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 5%以上股权的股东控制或担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的情况主要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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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州新莱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汪小明担任该企业的董事长并实际控制该企业

2 宁波新莱福自有资金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汪小明担任该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并持有

73.6%财产份额

3 广州慧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汪小明担任该企业的董事

4 广州金德工贸有限公司 汪小明担任该企业的董事

5 广州金诚莱科技有限公司 汪小明担任该企业的董事

6 广州新莱福磁材有限公司
汪小明担任该企业的董事并通过新莱福间接控制

该企业

7 广东碧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汪小明通过新莱福间接控制的企业

8 新莱福磁电（宁波）有限公司 汪小明通过新莱福间接控制的企业

9 深圳市磁加科技有限公司 汪小明通过新莱福间接控制的企业

10 新莱福磁电（香港）有限公司 汪小明通过新莱福间接控制的企业

11 Newlife Magnetics LLC 汪小明通过新莱福间接控制的企业

12 新莱福磁电（越南）有限公司 汪小明通过新莱福间接控制的企业

13 宁波新莱福新材料有限公司 汪小明通过新莱福间接控制的企业

14 宁波磁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汪小明通过新莱福投资间接控制的企业

15 四川翔鹏科技有限公司 汪小明通过新莱福投资间接控制的企业

16 宁波慈欣自有资金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汪小明担任该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17 宁波胜恒自有资金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汪小明担任该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18 宁波君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汪小明担任该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3、金南磁材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1 汪小明 董事长

2 饶钦盛 董事、总经理

https://www.qcc.com/firm/f1f59285e3acba785d734a17e25c1b5f.html
https://www.qcc.com/firm/f1f59285e3acba785d734a17e25c1b5f.html
https://www.qcc.com/firm/5b6b330a9b209418d84d9c7170271fc9.html
https://www.qcc.com/firm/5b6b330a9b209418d84d9c7170271fc9.html
https://www.qcc.com/firm/5a9f45daffc74cf9daa67df807c41716.html
https://www.qcc.com/firm/5a9f45daffc74cf9daa67df807c417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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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何美莲 董事、副总经理

4 秦学东 董事

5 贾正晖 董事

6 何能文 监事

7 卢杏枝 副总经理

8 徐各清 副总经理

9 罗毅 副总经理

10 陈瑜星 财务负责人

11 陈玉明 曾任董事，于 2024 年 2月辞任

12 黄远青 曾任董事，于 2025 年 5月辞任

金南磁材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构成金南磁材的关联方，与前述人

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亦构成金南磁材的关联方，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

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

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前述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主要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情况主要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1 深圳华业智业科技有限公司 陈瑜星配偶王会锦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并持有

95%股权的企业，于 2025年 8月注销

2 广州市范玺丁贸易有限公司 陈瑜星配偶兄长王会喜持有 50%股权的企业

3 广州市依研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瑜星配偶兄长王会喜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并

持有 51%股权的企业，于 2025年 6月注销

4 千赫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陈瑜星配偶兄长王会喜担任执行董事、经理并持

有 70%股权的企业

5 佛山市良源科技有限公司 秦学东曾任董事长、经理的企业，于 2024 年 5
月注销

6 广州精一钢业有限公司 秦学东曾任董事的企业，于 2023年 10月注销

7 广州市华农大科技园管理有限公司 贾正晖曾任执行董事、经理的企业，于 2024 年

10月不再担任

8 广州市华农大商业服务有限公司 贾正晖曾任执行董事、经理的企业，于 2025年 2
月不再担任

9 广州市奇康饮品有限公司 贾正晖曾任执行董事、总经理的企业，于 2024
年 10月不再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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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广州静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陈玉明儿子的配偶田芳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并

持有 62.50%股权的企业

11 广州百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陈玉明儿子陈丹彤曾任董事的企业，于 2025年 4
月不再任职

12 福沃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国香

港）

罗毅配偶钟意佳担任副总经理的企业

13 江西德宝源保险经纪有限公司重庆

分公司

秦学东配偶弟弟周永刚担任负责人的企业

14 海南游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秦学东配偶弟弟周永刚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的

企业，于 2025年 4月注销

15 深圳市宏安铝制品有限公司 黄远青兄长黄远云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并持有

90%股权的企业

16 佛山市南海大沥水头超联铝业辅助

材料厂

黄远青兄长黄远云担任负责人的企业

17 广东谢诺辰阳私募证券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何美莲女儿配偶梁文辉担任投资经理的企业

18 东纵文化传播（深圳）有限公司 徐各清配偶的弟弟吕劲雄担任董事的企业，于

2025年 9月不再任职

19 深圳市罗湖区艺茂工艺品市场恒诚

饰品行

徐各清配偶的弟弟吕劲雄担任负责人的企业

（三）金南磁材的关联交易

根据《标的公司加期审计报告》及金南磁材的书面确认，金南磁材在补充核

查期间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

1、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5年 1-9月

广州慧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05

2、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5年 1-9月

华南农业大学 出售商品 1.18

3、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5年 1-9月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679.51

（四）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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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补充核查期末，《原法律意见书》披露内容未发生变化。

（五）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截至补充核查期末，《原法律意见书》披露内容未发生变化。

（六）同业竞争

截至补充核查期末，《原法律意见书》披露内容未发生变化。

八、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上市公司关于本次交易已履行的信

息披露情况主要如下：

1、2025 年 10 月 27 日，上市公司公告《广州新莱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自查报告的公告》以及独立财务顾问、信达分别出具的核查意见。

2、2025 年 10 月 27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

的议案》《关于〈广州新莱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

关的议案，并将依照法律法规及深交所的要求将相关文件公开披露。

3、2025 年 10 月 31 日，上市公司发布《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并将依照法律法规

及深交所的要求将《广州新莱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申报稿）》等相关文件公开披露。

4、2025 年 12 月 15 日，上市公司披露了《关于延期回复<关于广州新莱福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

问询函>的公告》。

5、2025 年 12 月 16 日，上市公司披露了《广州新莱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广

州新莱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

请的审核问询函>之回复报告》等《审核问询函》回复所涉相关文件。

https://doc.rongdasoft.com/doc/disclosureDetail?p=a:bf3251b5b53cf362143091e6f51303c3
https://doc.rongdasoft.com/doc/disclosureDetail?p=a:bf3251b5b53cf362143091e6f51303c3
https://doc.rongdasoft.com/doc/disclosureDetail?p=a:bf3251b5b53cf362143091e6f51303c3
https://doc.rongdasoft.com/doc/disclosureDetail?p=a:90de5bd9e3401f3bee278a0d0cb8461e
https://doc.rongdasoft.com/doc/disclosureDetail?p=a:90de5bd9e3401f3bee278a0d0cb8461e
https://doc.rongdasoft.com/doc/disclosureDetail?p=a:90de5bd9e3401f3bee278a0d0cb846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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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26 年 1 月 23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有关加期审计报告、加期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关于修订〈广州新莱福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并将依照法律法规

及深交所的要求将相关文件公开披露。

基于上述核查，信达律师认为，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上

市公司已履行现阶段的法定的信息披露和报告义务；上市公司尚需依据本次交易

进程继续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九、相关当事人买卖证券行为的核查

经核查，上市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制定了有效的

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履行了本次交易信息在依法披露前的保密义务；上市

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提交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记录的查询申请，并披露了本

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信达律师已就本次交易内幕信

息知情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十、本次交易具备的实质条件

经核查，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本次交易在相关各方承诺

得以切实履行的情况下，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发行

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有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质性条件。

十一、本次交易的证券服务机构

经核查，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原法律意见书》中所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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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的参与本次交易的境内证券服务机构及其资格情况未发生变化。

十二、审核关注要点

根据《审核关注要点》的要求，信达律师对《审核关注要点》逐项对照及查

验，核查内容更新情况如下：

（一）《审核关注要点》8：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是否符合相关板块定位或与

上市公司处于同行业或上下游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标的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微特电机用关键元器

件、电子元器件、精密合金件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根据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均属于第 C39

大类“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现有业务的

协同效应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第一节/一/（二）

本次交易的目的”“第八节/十一/（三）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处于同行业或者上

下游”部分披露。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以及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的确认，本次交易具

有商业实质，不存在不当市值管理或利益输送的情形。

（二）《审核关注要点》16：交易对方是否涉及合伙企业、契约型私募基金、

券商资管计划、信托计划、基金专户及基金子公司产品、理财产品、保险资管计

划、专门为本次交易设立的公司等

根据交易对方提供的基本信息调查表及书面确认：

1、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不涉及契约型私募基金、券商资管计划、信托计划、

基金专户及基金子公司产品、理财产品、保险资管计划、专门为本次交易设立的

公司。

2、交易对方穿透至各层股权/份额持有人的主体身份适格，符合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股东的相关要求。

3、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涉及 1家合伙企业圣慈科技，其基本情况如下：

（1）圣慈科技各合伙人取得相应权益的时间、出资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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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

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取得权益的

时间

1 汪小明 4,280.00 54.00 货币 2017年 7月

2 饶钦盛 1,156.00 10.00 货币 2017年 7月

3 孔少明 800.00 6.00 货币
2017年 7月；

2022年 3月

4 何美莲 480.00 4.60 货币 2017年 7月

5 卢杏枝 368.00 4.20 货币 2017年 7月

6 徐各清 336.00 4.20 货币 2017年 7月

7 慈欣

投资
336.00 14.45 货币 2025年 10月

8 胜恒

投资
244.00 3.05 货币 2025年 10月

合计 8,000.00 100.00 - -

（2）根据圣慈科技提供的文件、调查表并经信达律师核查，圣慈科技已实

缴出资的各合伙人取得相应权益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或自筹资金；

（3）圣慈科技系标的公司员工持股平台，以持有标的资产为目的；

（4）圣慈科技为 2017 年 7 月设立的合伙企业，且存在其他对外投资，并非

专门为本次交易设立的主体；

（5）圣慈科技的存续期限为 2017 年 7 月 7 日至 2037 年 7 月 6 日，存续期

可以与本次交易锁定期匹配；

（6）圣慈科技穿透后的各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三）《审核关注要点》17：标的资产股权和资产权属是否清晰

1、金南磁材自成立以来的股权变动情况及资金实缴到位情况详见《原法律

意见书》“五/（二）金南磁材设立及历次股权演变”，最近三年金南磁材未发

生增减资及股权转让的情形。

2、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工商登记资料、验资报告，标的资产不存在出资不

实或者变更出资方式的情形。

3、本次交易为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交易对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100%股权，

上市公司已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协议。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所述，本次交易已履行目前阶段的授权与批准，

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股权转让前置条件。

4、根据交易对方的确认并经信达律师核查，标的公司直接股东不存在代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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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间接股东历史上曾存在代持情形，截至 2009 年 8 月，相关股权代持关系

均已解除；相关股权代持的形成、演变及解除过程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被代

持人均系真实出资、不存在影响相关股权转让决议及审批效力的情形；历史股权

形成的原因、演变情况已在《原法律意见书》“五/（二）/5、关于金南磁材间

接股东曾存在的代持情形”部分披露。

5、根据标的公司书面确认，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关联

交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已经人民法院调解结案，调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截至核

查期末，金南磁材及其子公司不存在新增的未决重大诉讼或仲裁案件。

6、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

相关规定。

（四）《审核关注要点》20：是否披露主要供应商情况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标的公司审计报告》《标的公司加期审计报

告》、金南磁材提供的资料及确认、相关主体出具的调查表，并经信达律师适当

核查，《重组报告书（草案）》已披露的金南磁材报告期内前五名直接供应商与

金南磁材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家庭

成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并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第四节/六/（六）/3、

报告期内前五大原材料等供应商采购情况”部分披露。

（五）《审核关注要点》21：是否披露主要客户情况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标的公司审计报告》《标的公司加期审计报

告》、金南磁材提供的资料及确认、相关主体出具的调查表，并经信达律师适当

核查，《重组报告书（草案）》已披露的金南磁材报告期内前五名直接客户与金

南磁材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家庭成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并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第四节/六/（五）/3、报

告期内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部分披露。

（六）《审核关注要点》43：标的资产是否存在境外销售占比较高（如占比

超过 10%）、线上销售占比较高的情形

根据《标的公司审计报告》《标的公司加期审计报告》《重组报告书（草案）》

及标的公司的确认，2023 年、2024 年、2025 年 1-9 月，标的公司境外主营营业

收入的占比分别为 24.88%、20.73%和 21.09%；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的主要外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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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为日本电产株式会社（NIDEC CORPORATION）、MABUCHI MOTOR CO.,LTD.、

Wacom Co., Ltd.和 CIBAS S.R.L，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第四节/六/

（五）/2、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部分披露，该等客户订单均为标的公司自主

开拓取得；根据标的公司书面确认，标的公司的主要外销客户均为行业内知名龙

头品牌商，成立时间较早，具备相关资质；报告期内主要外销客户均非标的公司

关联方；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上述业务开发方式不属于经销商销售模式。

（七）《审核关注要点》53：承诺事项及舆情情况

经信达律师审阅本次交易各方出具的承诺文件，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交易对方已根据《重组管理办法》《26 号格式准

则》《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号》之 1-7 等规定出具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的说明，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

本次交易未发生影响重组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的舆情情况。

（八）《审核关注要点》57：本次交易是否涉及募投项目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及上市公司、标的公司书面确认，相关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不涉及受限教育、金融、军工、重污染、危险化学品等特定行业；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取得《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募投项目用地系利用

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现有土地，不涉及新增取得土地或土地管理相关审批，具体

如下：

序号 主体 项目名称 所在用地 项目备案 环评批复 环保验收

1 金南磁材

金属精密元器

件产业基地建

设项目

广州市增城区增江

街塔山大道 162 号

2211-440118-

04-01-842828

穗环管影（增）

[2025]46 号、穗

环管影（增）

[2025]201 号

尚未竣工

2 龙门金南

高性能合金材

料与软磁元器

件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

龙门县惠州产业转

移工业园工业三路

2510-441324-

04-01-806024

惠市环（龙门）

建[2025]29 号

尚未开工

建设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本次募投项目已经取得了立项、环

境影响评价等有关审批或备案文件，根据标的公司的书面承诺，其后续将根据项

目实施进度依法办理其他必要的审批或备案手续，尚需履行的程序不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

十三、本次交易的总体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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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

1、本次交易方案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不

构成重组上市；

2、本次交易的交易各方依法有效存续，具备进行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3、除《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已披露的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外，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

4、本次交易所涉交易协议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该等协议自约定的

生效条件成就时生效；

5、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金南磁材的 100%股权，交易对方合法持有标的资

产，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查封、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形，在本次交

易相关协议和相关法律程序得到严格履行的情形下，办理标的资产权属过户手续

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5、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上市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关

联交易决策程序；

6、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标的公司仍为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标的公司的

全部债权债务仍由其享有或承担，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的转移；

7、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现阶段所必要的法定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应根

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继续履行法定信息披露义务；

8、本次交易在相关各方承诺得以切实履行的情况下，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有关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实质性条件；

9、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

等中介机构均具备合法有效的执业资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关于中介机构从事证

券服务的相关规定。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一式贰份，经信达负责人、经办律师签字及信

达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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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新莱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之签署页）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李忠 赵涯

梁清越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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